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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9305092.html） 

 

附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2021 年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指导全市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环境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

见》等规定，结合我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2021

年版）》。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本实施标准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2021 年版） 

2. 关于《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2021 年版）》的解读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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